
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《公司章程》和公司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

作为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在公司召

开董事会之前，收到了拟提交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暨 2021 年度会议审议

的《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及相关资料，现对该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

下： 

1、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是一家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

务经验与能力的会计师事务所，依法独立承办注册会计师业务，具有证券期货相关

业务从业资格。 

2、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在业务规模、执业质量和社会形象

方面都取得了国内领先的地位，能够按照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实施审计工作，

遵循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执业准则。 

3、我们同意将《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 

 

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：蒋德嵩、熊澄宇、张建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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